
通 知

为缓解我县青年就业压力，提升青年就业能力，让有见习意

愿的高校毕业生及失业青年获得就业见习机会，尽快实现就业，

按照相关文件精神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见习

岗位，同时，请有意愿的高校毕业生或青年积极参加就业见习。

见习人员范围：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或 16-24 岁失

业青年，艰苦边远地区、老工业基地、国家级贫困县可扩大至离

校 2 年内未就业中职毕业生，服务期 3-12 个月。

见习单位条件：见习单位须是肃南县内经市场监管部门注

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类企业，和县属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

织，能够为见习人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，社会责任感强、管理规

范，有接收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的意愿和能力。

请县内有岗位需求的各类企事业单位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

前填报《见习岗位征集计划表》（带“*”号的为必填项，附营业

执照扫描件）（以单位名称命名后发送至钉钉）。请有意愿的符合

政策范围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或失业青年携带毕业证、身份证、

户口本、《就业创业证》复印件到县人社局办理相关手续。

联 系 人：曹雅婷（电话号码：13993655046 钉钉同号）

申报地址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楼 311 室



联系电话：0936-6122212

附件：《见习岗位征集计划表》

肃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 年 10 月 24 日


